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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名称 依据 标准

1
批准检查和调取账簿、
发票、记账凭证、报表

和有关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
条第一项。

1.税务机关应当通过官方网站、办税服务场所等渠道公开税务检查的主
体、权限、依据、程序、救济渠道、流程图等；
2.税务机关调取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时，应当向被查
对象出具《调取账簿资料通知书》，并填写《调取账簿资料清单》交其
核对后签章确认。必要时，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批准，可以将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以前怀集年度的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
调回税务机关检查，并在3个月内完整退还；有特殊情况的，经设区的
市、自治州以上的税务局局长批准，可以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当年的
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调回检查，但是税务机关必须在
30日内退还。调取账簿等有关资料，应当向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开付
清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八十六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
一、二、三项。

2

批准查询从事生产经营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存
款账户或查询案件涉嫌

人员的储蓄存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
第六项。

1.税务机关应当通过官方网站、办税服务场所等渠道公开税务检查的主
体、权限、依据、程序、救济渠道、流程图等；
2.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批准，凭全国统一格式的检查存款账户许可
证明，查询从事生产、经验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
机构的存款账户。税务机关在调查税收违法案件时，经设区的市、自治
州以上的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可以查询案件涉嫌人员的储蓄存款
。

3 特别纳税调整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六
条。

1.税务机关应当通过官方网站、办税服务场所等渠道公开税务检查的主
体、权限、依据、程序、救济渠道、流程图等；
2.税务机关通过关联申报审核、同期资料管理和利润水平监控等手段，
对企业实施特别纳税调整监控管理，发现企业存在特别纳税调整风险
的，可以向企业发送《税务事项通知书》，提示其存在的税收风险。企
业要求税务机关确认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方法等特别纳税调整事项的，
税务机关应当启动特别纳税调查程序；
3.税务机关实施特别纳税调整调查时，应当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
收集证据资料；
4.经调查，税务机关未发现企业存在特别纳税调整问题的，应当作出特
别纳税调整结论，并向企业送达《特别纳税调查结论通知书》。发现企
业存在特别纳税调整问题的，按照规定程序实施调整，向企业送达《特
别纳税调查调整通知书》，并告知救济权力、途径和期限；
5.税务机关对企业作出特别纳税调整的，应当对补征的税款，按规定加
收利息，并及时足额入库。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七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一百二十三条。



4
检查和调取账簿、发票
、记账凭证、报表和有

关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
条第一项。

1.税务机关应当通过官方网站、办税服务场所等渠道公开税务检查的主
体、权限、依据、程序、救济渠道、流程图、税务稽查随机抽查事项
等；
2.税务机关应当统筹安排检查工作,严格控制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检
查次数；
3.税务机关实施检查应当2人以上，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
书，并为其保守秘密；税务机关对集贸市场及集中经营业户进行检查
时，可以使用统一的税务检查通知书；
4.税务机关调取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时，应当向被查
对象出具《调取账簿资料通知书》，并填写《调取账簿资料清单》交其
核对后签章确认。必要时，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批准，可以将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以前怀集年度的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
调回税务机关检查，并在3个月内完整退还；有特殊情况的，经设区的
市、自治州以上的税务局局长批准，可以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当年的
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调回检查，但是税务机关必须在
30日内退还。调取账簿等有关资料，应当向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开付
清单。
5.税务机关在发票管理中，有权检查印制、领用、开具、取得、保管和
缴销发票的情况；查阅、复制与发票有关的凭证、资料；需要将已开具
的发票或空白发票调出查验时，应当开具发票换票证或收据；经查无问
题的，应当及时退还；
6.单位和个人从中国境外取得的与纳税有关的发票或凭证，税务机关在
纳税审查时有疑义的，可以要求其提供境外公证机构或者注册会计师的
确认证明，经税务机关审核认可后，方可作为记账核算的凭证。

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八十六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
一、二、三项。

5
检查纳税人生产、经营

场所和货物存放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

第二项。

1.税务机关应当通过官方网站、办税服务场所等渠道公开税务检查的主
体、权限、依据、程序、救济渠道、流程图、税务稽查随机抽查事项
等；
2.税务机关应当统筹安排检查工作,严格控制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检
查次数；
3.税务机关实施检查应当2人以上，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
书，并为其保守秘密；税务机关对集贸市场及集中经营业户进行检查
时，可以使用统一的税务检查通知书；
4.检查人员实地调查取证时，可以制作现场笔录、勘验笔录，对实地检
查情况予以记录或者说明。

6
责成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提供文件、证明材料

和有关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
第三项。

1.税务机关应当通过官方网站、办税服务场所等渠道公开税务检查的主
体、权限、依据、程序、救济渠道、流程图、税务稽查随机抽查事项
等；
2.税务机关应当统筹安排检查工作,严格控制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检
查次数；
3.税务机关实施检查应当2人以上，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
书，并为其保守秘密；税务机关对集贸市场及集中经营业户进行检查
时，可以使用统一的税务检查通知书；
4.税务机关制发相关税务文书，责成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提供文件、证
明材料和有关资料，并送达给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

7
询问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有关问题和情况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
条第四项。

1.税务机关应当通过官方网站、办税服务场所等渠道公开税务检查的主
体、权限、依据、程序、救济渠道、流程图、税务稽查随机抽查事项
等；
2.税务机关应当统筹安排检查工作,严格控制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检
查次数；
3.税务机关实施检查应当2人以上，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
书，并为其保守秘密；税务机关对集贸市场及集中经营业户进行检查
时，可以使用统一的税务检查通知书；除在被查对象生产、经营场所询
问外，应当向被询问人送达《询问通知书》；
4.询问时应当告知询问人如实回答问题，并按规定制作询问笔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
四项。



8

到车站、码头、机场、
邮政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检查有关单据、凭证和

有关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
第五项。

1.税务机关应当通过官方网站、办税服务场所等渠道公开税务检查的主
体、权限、依据、程序、救济渠道、流程图、税务稽查随机抽查事项
等；
2.税务机关实施检查应当2人以上，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
书，告知被检查人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并为其保守秘密；
3.检查人员实地调查取证时，可以制作现场笔录、勘验笔录，对实地检
查情况予以记录或者说明。

9

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存款账
户或查询案件涉嫌人员

的储蓄存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
第六项。

1.税务机关应当通过官方网站、办税服务场所等渠道公开税务检查的主
体、权限、依据、程序、救济渠道、流程图、税务稽查随机抽查事项
等；
2.税务机关实施检查应当2人以上，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
书，告知被检查人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并为其保守秘密；
3.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批准，凭全国统一格式的检查存款账户许可
证明，查询从事生产、经验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
机构的存款账户。税务机关在调查税收违法案件时，经设区的市、自治
州以上的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可以查询案件涉嫌人员的储蓄存
款；
4.税务机关查询所获得的资料，不得用于税收以外的用途。

10
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
与纳税或代扣代缴、代

收代缴税款有关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七条
。

1.税务机关应当通过官方网站、办税服务场所等渠道公开税务检查的主
体、权限、依据、程序、救济渠道、流程图、税务稽查随机抽查事项
等；
2.税务机关应当统筹安排检查工作,严格控制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检
查次数；
3.税务机关实施检查应当2人以上，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
书，并为其保守秘密；税务机关对集贸市场及集中经营业户进行检查
时，可以使用统一的税务检查通知书；
4.税务机关进行税务检查时，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情况，
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资料。

11
记录、录音、录像、照

相和复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八条

。

1.税务机关应当通过官方网站、办税服务场所等渠道公开税务检查的主
体、权限、依据、程序、救济渠道、流程图、税务稽查随机抽查事项
等；
2.税务机关实施检查应当2人以上，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
书，告知被检查人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并为其保守秘密；
3.税务机关调查税务违法案件时，对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和资料，可以按
照规定程序记录、录音、录像、照相和复制，收集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
证据材料；
4.税务机关不得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利益的证
据材料；不得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证据材料。


